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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525        证券简称：利驰租赁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上海利驰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公司考虑到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于 2016年 12月 22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编

号为 2016-080 的公告《关于预计 2017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当时预计公司对关联方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叉车租赁、叉车

及配件销售等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7年额度为 100,000.00元，现 2017

年 1月至 6月实际发生额为 141,737.61元，且 2017年 7月至 8月实

际发生了 48888.84元，现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预计 2017年 9月

至 12 月拟对关联方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发生此类叉车租

赁、叉车及配件销售关联交易约 15万元，2017 年全年的实际发生金

额以后续经审计的 2017年财务报告为准。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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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琦文，持

有该公司 100%的股份，是公司控股孙公司——武汉利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其配偶张丹丹为公司孙公司武汉利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同时为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两人对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能够实施重大影

响。因而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方。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 3R2地块湘

隆时代商业中心 C

区 4栋 1层 18室 

有限责任公司 张丹丹 

（二）关联关系 

关联方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琦文，是

公司控股孙公司——武汉利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其配

偶张丹丹为公司孙公司武汉利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同时为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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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发生金额  
 2017年 1-8月

实际发生额  

1 
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叉车租赁、叉车及

配件销售等 
 100,000.00  190,626.45 

关联方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上海利驰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叉车租赁、销售叉车及配件等设备，因而实际业务量增加。现 2017年

1月至 6月实际发生额为 141,737.61元，且 2017年 7月至 8月实际

发生了 48888.84元，现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预计 2017年 9月至

12 月拟对关联方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发生此类叉车租赁、

叉车及配件销售关联交易约 15万元，2017 年全年的实际发生金额以

后续经审计的 2017年财务报告为准。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交易

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是按照市场方式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

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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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或孙公司开展日常业务所急需，系因关联

方在当地叉车行业的配件及售后服务方面有较高影响力。公司或孙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行为遵守市场公允价格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发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

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超出的累计金额及超出预计金额的原因 

上海利驰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恒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至 8月实际发生额为 190,626.45元，由于业务量增加导

致超出了原预计金额 90,626.45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利驰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上海利驰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 28日 

 


